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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要求（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预算金额
本项目不接受超过采购预算总价和单价的投标报价。本项目采购预算总金额70万元人民币。报价包括产品价、税金、运费、检验、保险、编制、验收等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二、项目概况：
1、采购人：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项目名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状况调查暨2024年度产业园用地调查评价项目
3、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后120日历天
三、项目内容： 
3.1项目背景
为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建立健全土地开发利用监测监管制度，全面掌握建设用地规模、结构、空间布局、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更好地推动产业园用地提质增效、低效用地再开发、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等有关工作。开展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状况调查暨2024年度产业园用地调查评价工作。
3.2项目范围及服务内容

成交供应商应根据省、市发布的相关文件以及规范要求，受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以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域（含综保区）为调查评价范围，具体包括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批准范围和实际管理范围，以2023年12月31日作为数据统计基准时点，开展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状况调查暨2024年度产业园用地调查评价。

3.3工作内容
本次工作主要包括宗地、产业园和县区三个层级。具体每层级工作内容如下：
①“宗地（地块）”调查内容

以建设用地宗地（地块）作为数据采集的基本空间单元，主要调查各类现状建设用地宗地（地块）的用途、权属、批准、供应、开发建设、规划布局、实际使用、项目履约、投入产出效益等，以及批而未供、供而未用等情况。调查成果应用过程中，可根据需要，通过提供区域范围界限的方式，从“宗地（地块）”调查成果中提取不同区域范围（如产业园等）或监管对象（如超期未动工项目、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项目等）的用地状况数据，切实提高成果应用成效。
②产业园调查内容

主要调查一类产业园（省级以上开发区）、二类产业园（除开发区外，各级政府及部门批准设立以产业发展为主导的园区）、三类产业园（主要指社会主体根据市场需求设立进行招商引资的园区）及四类产业园（主要指集体经济组织建立或乡镇企业聚集形成的村镇工业集中区）等各级各类园区。

一类产业园调查批准范围和实际管理范围两个范围。二类、三类、四类产业园调查实际管理范围。调查各类产业园四至范围、基本信息、社会经济状况数据、调查、汇总产业园范围内土地开发利用、土地供应、尚可供应土地、不可建设土地等用地情况。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年报、快报、相关报表、数据汇编、年鉴等资料，调查产业园人口、税收、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额、企业总收入、工业增加值、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能耗等数据。分别调查批准范围和实际管理范围的数据，按要求填报上述信息。
③市县行政区调查

县域范围内全部调查工作，包括土地基本信息、社会经济状况数据、土地开发利用、土地供应、尚可供应土地、不可建设土地等用地情况；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年报、快报、相关报表、数据汇编、年鉴等资料，填报人口、税收、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额、企业总收入、工业增加值、能耗等数据情况，按要求填报相关信息并上传系统。

3.4工作成果
1.以“宗地（地块）”为单元的矢量数据库成果。数据库成果应与“苏地慧用”场景填报、匹配信息一致。反映要求的宗地（地块）空间尺度的各类信息调查结果。

2.产业园调查成果。包括产业园基本信息、范围边界矢量数据、范围示意图、调查成果表和有关附件资料等。为保持产业园用地状况调查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数据管理的连贯性，产业园调查成果应同时上传至全省产业园用地调查评价成果管理系统，上传内容应与“苏地慧用”场景的填报、匹配结果一致。

3.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状况调查报告。结合调查结果，编制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状况调查报告，对辖区内建设用地开发利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剖析建设用地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3.5时间要求
2026年3月底前完成项目全部工作，具体以省市要求为准。
3.6技术支持
本项目需配备至少一名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五名项目组成员（不包括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应具备规划、土地、测绘专业。按照省、市相关要求，具体按照《江苏省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状况调查暨2024年度产业园用地调查评价工作技术方案（试行）》要求完成。结合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情况，开展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状况调查暨2024年度产业园用地调查评价工作。成果逐级提交上级主管部门审查并通过。
3.7保密要求
本项目所形成的数据成果归采购人所有。项目任务实施中涉及到的相关保密数据、资料、文档等按照相应保密规定执行，成交供应商有对资料保密的义务。
四、付款方式
详见《合同草案条款》
其他要求：见磋商文件《合同主要内容和条款》。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11月14日
